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

申报书（旅游产业类）
项目名称：                                             
申报企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制

承诺函
本企业在填写申报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旅游体育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并保证遵守全部规定内容，将做出以下声明和承诺。

一、本企业提交的申报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企业同意，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或其授权部门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报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或者对申报表格的填写不完全或不规范，申报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报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本企业自愿同意接受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或其授权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进行的处罚。本企业了解并同意在申报、执行项目过程中若有弄虚作假行为或存在其他违法违纪情况，根据《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将不予扶持。已取得资金的，将被追缴已拨付资金并被录入诚信黑名单（三年内将不能申报资金扶持）。如因提供虚假信息、资料或不完整、不规范填写申报表格行为而导致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或本企业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本企业此次申报扶持的项目未获得区政府投资或其他区级财政性专项资金资助，如此次申报获得扶持，本企业将不再向区级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申请资助。

三、本企业清楚并同意，本次申报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的专家公开。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报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企业的同意。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在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全部信息在评审过程中泄露的，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四、本企业承诺：无正在进行有可能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诉讼或仲裁，无不良诚信记录，无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且近三年内未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相关执法部门处罚。

五、本企业承诺做好项目的运作和发展，并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充分发挥资金效用。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作为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主管部门，有权使用本申报材料所有数据和资料。

本单位已知悉《实施细则》的全部规定并同意签署本承诺函，若违反《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将承担相应责任。

法人代表（委托人）签字：

企业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税务登记地址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经营范围

（按营业执照）
	

	企业有无如下

违法违规行为
	□无     □欠税     □欠薪     □安全生产事故
□其他不法行为                               

	近三年度（    —    年）主要经济指标

	上年度（    年）主要经济指标
	总资产
	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销售/营业收入
	万元
	纳税总额
	万元

	上两年度（    年）净利润
	万元

	上三年度（    年）净利润
	万元

	申报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扶持类别
	

	项目实施时间
	
	实际支出
	     元

	拟申报资金
	     元
	本年度已获

同类扶持金额
	     元

	申报资金情况简述：

（项目简述）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旅游体育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第二章第XX节第XX条规定，故拟申报资金    元。

	声明：

本企业保证所有提交资料详实、准确、可靠，如有虚假，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法人签名：

申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科室意见
	经办人：               科室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局党组会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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